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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度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訓練計畫 

 

中華民國 114年 9月 22日衛部中字第 1141861608 號公告修正 

壹、 計畫目的 

    衛生福利部（以下稱本部）為強化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督導功能，培育具有

全人醫療能力之中醫師，促進中醫醫療機構健全發展，故推動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

師訓練計畫（以下稱本計畫）。 

 

貳、 計畫申請資格 

    訓練院所分為主要訓練院所及協同訓練院所兩類，本計畫由擔任主要訓練院

所者向本部委託機構提出申請，其資格如下： 

一、 主要訓練院所： 

    係指提供新進中醫師訓練環境之院所，分為主要訓練醫院及主要訓練診

所，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 主要訓練醫院資格： 

1. 教學醫院評鑑合格（註 1）或中醫醫院評鑑合格，且在合格效期內之醫院； 

2. 須具備臨床醫學指導教師資格之專任中醫師 2 人以上及具備中藥學指

導教師資格之專任中藥局藥師 1 人以上； 

3. 臨床醫學指導教師為中醫師者，須符合「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訓練師

資培訓認證要點」資格，並領有有效臨床醫學指導教師資格證書；臨床

醫學指導教師為西醫師者，須取得專科醫師資格； 

4. 中藥學指導教師須符合「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訓練師資培訓認證要點」

資格，並領有有效中藥學指導教師資格證書； 

5. 1 位教師同一時間所指導之受訓學員至多 3 名，收訓員額數應合計自訓

及代訓學員，並以主要訓練醫院指導教師人數作為收訓員額總數計算之

依據； 

6. 須可提供中醫內科學、中醫婦科學、中醫兒科學、針灸科學、中醫傷科

學及中藥學等六科訓練，且每位臨床醫學指導教師指導之課程以其臨床

醫學指導教師資格證書載明之指導科別為限。若有師資不足之主要訓練

醫院，臨床醫學指導教師得依第二教學專長進行指導或新增協同訓練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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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惟同期間以指導 1 科為限。 

註 1：依 112 年教學醫院評鑑基準規定，106 年起醫院若選擇第 5.8 節

免評或受評卻未通過者，醫院不得再招收新進中醫師。 

（二） 主要訓練診所資格： 

1. 申請之主要訓練院所，須經中醫負責醫師主要訓練診所遴選合格； 

2. 須有專任中醫師（註 2）2 人以上（其中 2人以上，須符合「中醫醫療機構

負責醫師訓練師資培訓認證要點」資格，並領有有效臨床醫學指導教師

資格證書）；惟 114年主要訓練診所僅 2家（含）以下之縣市或指導教

師稀少之偏遠地區（如附件一），得採聯合訓練模式，主要訓練院所與

其協同訓練院所，計有 2 人以上領有有效臨床醫學指導教師資格證書，

並經計畫審核通過。此外，主要訓練診所或協同訓練診所，其中須有中

藥調劑人員包括中醫師或修習中藥課程達適當標準之藥師 1 人以上，

須符合「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訓練師資培訓認證要點」資格，領有有

效中藥學指導教師資格證書； 

3. 須可提供中醫內科學、中醫婦科學、中醫兒科學、針灸科學、中醫傷科

學及中藥學等六科訓練，且每位臨床醫學指導教師指導之課程以其臨

床醫學指導教師資格證書載明之指導科別為限。若有師資不足之主要

訓練診所，臨床醫學指導教師得依第二教學專長進行指導或新增協同

訓練院所；惟同期間以指導 1 科為限； 

4. 1 位教師同一時間所指導之受訓學員至多 2 名，收訓員額數應合計自訓

及代訓學員，並以主要訓練診所指導教師人數作為收訓員額總數計算

之依據； 

5. 若同時領有有效臨床醫學指導教師及中藥學指導教師資格證書者，依

「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訓練師資培訓認證要點」規範，可分別指導中

藥學及其臨床醫學指導教師資格證書載明之指導科別，惟同期間仍以

指導 1 科為限； 

6. 須通過「中醫醫療院所加強感染控制實施方案」審查認證； 

7. 欲訓練針灸科學之院所，須通過「中醫針灸標準作業程序醫療品質提升

計畫」審查認證； 

8. 計畫申請截止日前，近兩年內無衛生機關行政處分紀錄及司法機關刑

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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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計畫申請截止日前，近兩年內未曾涉及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

約及管理辦法第三十八條至第四十條所列違規情事之一者，前述違規

期間之認定，自保險人第一次發函處分停約日起算（含行政救濟程序進

行中尚未執行或申請暫緩處分者）。 

註 2：專任中醫師係指執業登記於該機構者。 

二、 協同訓練院所： 

    係指與主要訓練院所合作訓練之醫院、診所，並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一） 西醫學領域協同訓練醫院：提供西醫臨床醫學之協同訓練醫院，應為本部

公告之教學醫院評鑑合格醫院及其教學規劃之社區醫療場域。 

（二） 中醫學領域（含中藥學）協同訓練醫院： 

1. 提供部分中醫內科學、中醫婦科學、中醫兒科學、針灸科學、中醫傷科

學、中醫家庭暨社區科學、中藥學及其他中醫分科之協同訓練院所，為

本部公告之「醫師及醫事人員類教學醫院評鑑」合格（中醫師職類）醫

院、「醫師及醫事人員類教學醫院評鑑」合格醫院、「中醫醫院評鑑」合

格醫院或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訓練指定院所及其教學規劃之社區醫

療場域； 

2. 須具專任中醫師 1名以上並具備臨床醫學指導教師資格，且領有效期內

臨床醫學指導教師資格證書； 

3. 每位臨床醫學指導教師指導之課程以其臨床醫學指導教師資格證書載

明之指導科別為限，1 位教師同一時間所指導之受訓學員至多 3 名。 

（三） 中醫學領域（含中藥學）協同訓練診所： 

1. 須具有專任中醫師 1 名以上並領有有效臨床醫學指導教師資格證書； 

2. 每位臨床醫學指導教師指導之課程以其臨床醫學指導教師資格證書載

明之指導科別為限，1 位教師同一時間所指導之受訓學員至多 2 名； 

3. 須通過「中醫醫療院所加強感染控制實施方案」審查認證； 

4. 欲訓練針灸科學之院所，須通過「中醫針灸標準作業程序醫療品質提升

計畫」審查認證； 

5. 計畫申請截止日前，最近兩年內無衛生機關行政處分紀錄及司法機關刑

事處分； 

6. 計畫申請截止日前，最近兩年內未曾涉及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

約及管理辦法第三十八條至第四十條所列違規情事之一者，前述違規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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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之認定，自保險人第一次發函處分停約日起算（含行政救濟程序進行

中尚未執行或申請暫緩處分者）。 

 

參、 計畫內容 

一、 受訓學員： 

    領有中華民國中醫師證書並完成執業登記之主要訓練院所自訓或代訓新

進中醫師。 

二、 訓練課程： 

（一） 訓練課程內容：本計畫訓練課程依「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訓練課程基準」

（可至本部「中醫師臨床訓練管理系統」下載，網址：https://cpgy.mohw.gov.tw，

以下稱管理系統）辦理。 

（二） 訓練課程安排： 

1. 各訓練課程可分開或連續進行，次序由主要訓練院所依訓練目的安排，

主要訓練醫院必修課程得於兩年內完成；主要訓練診所必修課程則須於

第一年完成，第二年始得進行選修課程之安排。 

2. 受訓學員於訓練期間，每課程訓練時間至少連續 1 個月。 

3. 各訓練課程須完成所有訓練內容，並經評核通過，方能採計。 

4. 受訓學員於訓練期間若轉換至其他訓練院所，其已完成之訓練課程，以

月份為採計單位。 

5. 主要訓練診所受訓期間平均每週跟診診次不得低於 4診次，每診次時間

以 3 至 4小時為原則。 

三、 訓練院所任務： 

（一） 主要訓練院所任務： 

1. 主辦或安排受訓學員訓練課程。 

2. 負責計畫之執行與協同訓練院所之溝通協調，包含受訓學員訓練安排與

執行、學習進度、學習狀況之督導、教學資源規劃、網路教學資源提供、

計畫訓練成效評估及品質提升等。 

3. 受訓學員由主要訓練院所負責督導及監測學員學習進度、學習狀況、追

蹤完訓情形並列印訓練合格證明書。 

4. 須有專責行政人員負責計畫執行相關事宜，並定期由主要訓練院所與協

同訓練院所共同召開教學討論會議（協同訓練期間每季至少 1 次），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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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檢討改善執行成效。 

5. 依本部公告填報期間（請逕至管理系統下載），每月至管理系統填報師

資及受訓學員名單（若為代訓學員，應上傳簽妥之代訓契約書，參考格

式請逕至管理系統下載），並定期登錄學員完訓課程資訊。未依規定按

月填報資料，致影響補助經費計算結果者，其損失由受補助院所自行負

責。 

6. 送代訓院所若經主要訓練院所認定為訓練場域後，代訓醫師於送代訓院

所看診時數可採計訓練時數，以每週 3 診為上限（以表定門診時間採

認，每診次時間上限 4 小時，惟不得抵免主要訓練診所每週所須跟診之

診次），且完成之學習護照內容須由主要訓練院所臨床醫學指導教師核

閱（每月至少 1次）。訓練場域認定標準至少須符合下列規範之一： 

(1) 該院所為主要訓練院所之協同訓練院所。 

(2) 該院所醫師具有臨床醫學指導教師資格。 

(3) 該院所可提供中醫一般科所需訓練之症狀或疾病案例。 

（二） 協同訓練院所任務： 

1. 協助主要訓練院所辦理訓練課程。 

2. 與主要訓練院所溝通協調，參與訓練計畫之擬定並配合執行。 

3. 回饋主要訓練院所受訓學員訓練狀況。 

4. 參加主要訓練院所召開之教學相關討論會議，持續檢討改善執行成效。 

四、 評量考核： 

（一） 受訓學員於訓練期間，應依學習護照（請逕至管理系統下載）完成各訓練

課程所需訓練、檢定及報告等相關資料。 

（二） 受訓學員於各訓練課程結束後，應予以評核認定，並於管理系統註記完

訓，且學習護照等相關證明文件應留存於主要訓練院所至少 6 年，供本

部查核。 

（三） 受訓學員因故中斷訓練後復訓，其延訓時間加上 2 年訓練期間，總計為 6

年，惟產假、育嬰假、依傳染病防治法規定接受隔離治療、居家檢疫、集

中檢疫或配合相關防疫措施之期間，不列入該期間計算。受訓學員中斷訓

練期間之課程，請主要訓練院所依所訂定之補訓措施，協助學員完成訓

練。 

（四） 受訓學員完成本計畫訓練後，即可由主要訓練院所於管理系統列印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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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證明書。 

（五） 代訓醫師完訓採認方式，可依「門診訓練時數」或「每項訓練課程內容規

範」二種方案採認： 

1. 依受訓醫師門診訓練時數採認： 

(1) 以 5 個工作天 40 小時為主要訓練時間，其他時間不論住院、會診、

急診、社區輪值訓練或巡迴醫療服務，主要訓練院所應彈性調整。 

(2) 訓練需安排臨床指導教師指導/輔導（依照學習護照所訂之學習內容，

進行醫療操作之事後檢討教學），並留有紀錄供實地查核。 

2. 依受訓醫師完成每項訓練課程內容規範採認：代訓醫師於 2 年內完成必

修及選修課程，並須完成學習護照每項課程要求，且經評核通過，方能

採計完訓。 

 

肆、 計畫執行相關人員 

一、 計畫主持人：凡參與本計畫之主要訓練院所，應指定機構內專任中醫師（主要

訓練醫院應指定專任中醫部門主管）1名，擔任訓練計畫主持人，負責協調及

安排本計畫相關師資，並統籌訓練計畫之規劃、執行及成果評估。 

二、 教學負責人：凡參與本計畫之協同訓練院所，應指定負責院所內執行計畫之醫

師 1 名，擔任教學負責人，負責院所內訓練計畫之規劃、執行及成果評估。 

三、 指導教師：應由具有臨床醫學指導教師資格者擔任，輔導受訓學員訓練相關事

宜。主要訓練醫院 1 位教師同一時間所指導之受訓學員至多 3 名；主要訓練

診所 1 位教師同一時間所指導之受訓學員至多 2 名（併計主要訓練院所、協

同訓練院所與代訓之受訓學員人數）。 

四、 導師：主要訓練院所每月應安排導師 1名，負責關懷及輔導受訓學員之學習、

適應及生涯發展等情形；惟不可與當月指導教師為同一人。 

五、 聯絡人：主要訓練院所應指定負責院所內行政事務之聯絡人 1 名（不得為受

訓學員），執行計畫相關庶務及機構內外部聯繫工作。 

註：教學師資： 

（一） 教學師資資格：擔任訓練計畫之指導教師應具備下列資格： 

1. 臨床醫學指導教師須執業中醫師滿 5年，並須參加臨床醫學指導教師培

訓，且領有有效臨床醫學指導教師資格證書。主要訓練診所臨床醫學指

導教師每週診次（含教學診）應達 2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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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藥學指導教師為從事中藥學臨床相關業務滿 2 年之中醫師或藥師，並

須參加中藥學指導教師培訓，且領有有效中藥學指導教師資格證書。 

（二） 指導教師需規劃及評核該受訓學員之訓練項目、活動與成果。 

 

伍、 計畫申請、審查及核定程序 

一、 計畫申請： 

（一） 依本部公告申請期間內，由主要訓練院所至管理系統進行線上計畫申請

作業，並於期限前提出申請，逾時不予受理。 

（二） 若有與協同訓練院所辦理合作訓練課程者，應上傳與協同訓練院所簽妥

之協同訓練契約書（參考格式請逕至管理系統下載）；主要訓練診所之協

同訓練院所家數上限 5 家。 

（三） 主要訓練診所或協同訓練診所至多可參與 3 個計畫（相同受訓時間內須

符合 1 位教師同一時間所指導之受訓學員至多 2 名之規範）。 

（四） 請填具「衛生福利部補助案件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自主檢核表」（範本

及填寫範例請逕至管理系統下載）並用印後，於計畫申請期間內上傳至管

理系統，如未揭露者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8 條第 3 項處罰。 

二、 計畫審查： 

（一） 由本部委託機構就計畫內容進行行政審查，並另請專家學者進行專業審

查，必要時得進行實地查證。 

（二） 計畫審查通過經本部核定，始具備執行本計畫資格。 

三、 計畫核定：由本部評定辦理本計畫之主要訓練院所名單，其資格效期為 2 年

（自 115年 8月 1日起至 117年 7 月 31 日止），屆滿需重新申請計畫。 

 

陸、 計畫執行配合事項 

一、 計畫經本部核定後，訓練院所應依計畫內容確實執行教學訓練相關活動。 

二、 計畫執行期間應配合本部「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訓練選配簡章」之作業時程，

參與負責醫師選配（含缺額招募）作業。 

三、 主要訓練院所於執行計畫期間因故需變更院所名稱、醫療機構代碼、計畫主持

人、協同訓練院所、計畫內容，由主要訓練院所以正式公文向本部委託機構申

請計畫變更（參考格式請逕至管理系統下載），凡申請計畫變更者，視同教學

訓練組成異動，本部得依需要辦理實地訪查或追蹤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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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受訓學員於訓練期間，應配合本部委託單位之規劃，參與舉辦之受訓醫師病例

報告研習營，計畫主持人應參與本部委託單位舉辦之專家共識會議、計畫主持

人座談等，以瞭解計畫相關規範。 

 

柒、 計畫評值 

一、 評值方式： 

（一） 訓練計畫執行期間，由本部延請相關專家、學者成立審查小組，並得依需

要，辦理實地訪查或追蹤輔導、優良主要訓練診所評比作業（「中醫醫療

機構負責醫師訓練計畫主要訓練診所評比作業原則」詳如附件二）。 

（二） 主要訓練院所須提報期末成果報告書（參考格式請逕至管理系統下載）。 

（三） 實地訪查、期末報告或優良主要訓練診所評比結果，將列入下次計畫審查

及未來中醫專科醫師訓練計畫審查參考。 

二、 評值結果： 

（一） 主要訓練院所如有實地訪查、成果報告審查不合格、不符合計畫規定或缺

失等情事，本部得令其限期改善，逾期未改善者，由本部函知主要訓練院

所之當年年底，為其合格效期截止日。 

（二） 前開中止主要訓練院所訓練資格之情事，將暫停經費補助且不得再收訓

新受訓學員，已收訓人員僅得按原計畫訓練至當年年底，未完訓項目應由

該院所安排學員轉至其他合格訓練院所繼續訓練；若無法順利銜接，請本

部相關計畫執行單位協助輔導轉至其他合格訓練院所繼續訓練。前述訓

練機構於合格效期截止日屆滿一年後，始可重新提出計畫申請。 

（三） 主要訓練院所如發生重大違法事件，本部得廢止其執行本計畫之資格，其

自廢止生效日起，即不得訓練學員，學員未完訓項目得由該院所安排學員

轉至其他合格訓練院所繼續訓練；若無法順利銜接，應請本部相關計畫執

行單位協助輔導轉至其他合格訓練院所繼續訓練。 

（四） 倘協同訓練院所經實地訪查不合格，致使該訓練計畫無法完整安排 2 年

期之訓練課程時，該主要訓練院所應立即將該不合格之協同訓練院所排

除，並申請計畫變更由其他協同訓練院所繼續執行相關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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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得採聯合訓練群組模式辦理區域一覽表 

類型一註 1 類型二註 2 縣市別 行政區 

✓  基隆市  

✓ ✓ 宜蘭縣 大同鄉、南澳鄉 

 ✓ 新北市 石碇區、坪林區、平溪區、雙溪區、烏來區 

✓ ✓ 金門縣 金城鎮、金湖鎮、金沙鎮、金寧鄉、烈嶼鄉、烏坵鄉 

✓ ✓ 連江縣 南竿鄉、北竿鄉、莒光鄉、東引鄉 

 ✓ 桃園市 復興區 

✓  新竹市  

✓ ✓ 新竹縣 關西鎮、五峰鄉、尖石鄉 

 ✓ 苗栗縣 南庄鄉、泰安鄉、獅潭鄉 

 ✓ 臺中市 和平區 

✓ ✓ 南投縣 中寮鄉、魚池鄉、信義鄉、仁愛鄉 

✓  雲林縣  

✓  嘉義市  

✓ ✓ 嘉義縣 番路鄉、大埔鄉、阿里山鄉 

 ✓ 臺南市 楠西區、南化區、左鎮區、龍崎區 

 ✓ 高雄市 田寮區、六龜區、甲仙區、茂林區、桃源區、那瑪夏區 

 ✓ 屏東縣 
滿州鄉、三地門鄉、霧台鄉、瑪家鄉、泰武鄉、來義鄉 

春日鄉、獅子鄉、牡丹鄉 

✓ ✓ 澎湖縣 馬公市、湖西鄉、白沙鄉、西嶼鄉、望安鄉、七美鄉 

✓ ✓ 花蓮縣 

花蓮市、鳳林鎮、玉里鎮、新城鄉、吉安鄉、壽豐鄉 

光復鄉、豐濱鄉、瑞穗鄉、富里鄉、秀林鄉、萬榮鄉 

卓溪鄉 

✓ ✓ 臺東縣 

臺東市、成功鎮、關山鎮、卑南鄉、大武鄉、太麻里鄉 

東河鄉、長濱鄉、鹿野鄉、池上鄉、綠島鄉、延平鄉 

海端鄉、達仁鄉、金峰鄉、蘭嶼鄉 

◎類型一：係指 114年度核定主要訓練診所僅 2家（含）以下之縣市。 

◎類型二：係指導教師人數稀少之偏遠地區，參照衛生福利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界定「山地原住 

民郷、離島鄉、平地原住民鄉及偏遠地區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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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訓練計畫 

主要訓練診所評比作業原則 
 

壹、 辦理依據 

    依衛生福利部公告「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訓練計畫」（以下稱本計畫）之「柒、

計畫評值」規定辦理。 

 

貳、 目的 

    為提升主要訓練診所教學訓練品質，遴選具優質臨床教學能力之主要訓練診

所，並作為銜接中醫專科醫師訓練制度規劃之訓練場域。 

 

參、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 

二、 承辦單位：衛生福利部委託執行「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訓練計畫」之委辦單

位辦理。 

 

肆、 評比對象 

    經衛生福利部核定辦理本計畫，且資格效期屆期之主要訓練診所。 

 

伍、 評比方式 

一、 評比項目資料採計期間自計畫核定日起至效期屆期為止。 

二、 評比項目依要件達成情形合計配分至多 100 分，加分項目依要件達成情形合

計配分至多 35 分，如下表列；兩者分數合計為總成績。 

三、 總成績達 90 分（含）以上者，列為優等主要訓練診所。 

評比項目 要件 配分 上限 

1.訓練計畫審查 
審查結果為通過且全數審查

項目均符合。 
15 

100 
2.實地訪查或追蹤輔導 

評量結果為優等。 45 

評量結果為合格。 25 

3.期末成果報告 審查結果為合格且全數審查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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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比項目 要件 配分 上限 

項目均符合。 

審查結果為合格。 20 

4.計畫配合事項  
活動參與度、會議出席率達

80%以上。 
5 

5.計畫調查回覆度註 1 
回覆度達總調查件數 2/3 以

上。 
5 

加分項目 要件 配分 上限 

1.實地訪查/追蹤輔導基準之免

評項目： 

(1) 購置必須的圖書及期刊，並

定期提供圖書資訊（基準

1.1） 

1.接受實地訪查者：第1-(1) 

至1-(4)項基準之免評項目

評量結果為符合者，各項加

3分；第2至6項具備者，各

項加3分。 

2.未接受實地訪查者：第2至

6項具備者，各項加5分。 

3 

35 

(2) 明訂教學獎勵辦法或措施，

並能落實執行，以鼓勵專任

人員投入教學（基準 2.4） 

3 

(3) 多元化的跨領域團隊合作

照護訓練（基準 3.1） 
3 

(4) 具備研究鼓勵辦法及獎勵

措施（基準 3.5） 
3 

2.其他項目： 

(1) 學術期刊研究論文發表註 2。 
3 / 5 

(2) 主訓診所聘有專任醫事人

員（如藥師、護理師等）。 
3 / 5 

(3) 配合政府政策註 3。 3 / 5 

3.於長照據點或社區進行中醫預

防保健、衛教活動，每個月至

少 1 場次以上。 

3 / 5 

4.指導教師具中醫家庭暨社區醫

學科師資格。 
3 / 5 

5.報名參與「受訓學員病例報告 3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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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比項目 要件 配分 上限 

研習營」競賽活動。 

6.位於指導教師稀少偏遠地區註 4

辦理本計畫之主要訓練診所。 
3 / 5 

註： 

1.配合計畫相關調查，採計問卷發出前將註明「列入主訓診所評比」辦法計算。 

2.「學術期刊研究論文發表」認定範圍準則如下（須填具申請表如附件1）： 

(1)認列期刊清單範圍包含下列二項： 

A.依衛生福利部公告最新之教學醫院評鑑學術性期刊認定標準所認列清單。 

B.四校五系建議之中醫藥期刊。（參考附件） 

(2)論文發表種類以中醫藥為主題之原著論文（original article）、綜述（review）及案例

報告（case report）。 

(3)發表作者須為A.執業登記於主要訓練診所之中醫師、醫事人員或B.代訓學員。 

(4)發表作者之身分為通訊作者、第一作者或等同第一作者，每篇僅限使用一次。 

3.「配合政府政策」認定依據（須填具申請表如附件2）： 

(1)參與衛生福利部推廣計畫，如：中醫社區醫療及長期照顧服務網絡計畫、中央健康保

險署中醫總額醫療照護各項試辦計畫或醫療機構設置無障礙就醫環境獎勵計畫等。 

(2)配合縣市政府衛生政策，如：居家與長期照顧、醫療品質及用藥安全等。 

(3)依109年5月28日衛生福利部會銜教育部發布修正之「藥師從事中藥製劑之製造、供

應及調劑須修習中藥課程標準」，認證為中藥實習場所並收訓中藥實習生每年至少1

名。 

4.所稱指導教師稀少之偏遠地區，詳參本計畫「附件一、得採聯合訓練群組模式辦理區域

一覽表」。 

 

陸、 評比結果 

一、 評比結果將列入下次計畫審查參考及未來中醫專科醫師訓練計畫審查之依據。 

二、 列為「優等」之主要訓練診所，其評比效期為 2 年（自 116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7 年 12 月 31 日止）；於評比效期內，具有申請衛生福利部「中醫專科醫師

訓練試辦計畫」資格。 

三、 優等主要訓練診所辦理本計畫之資格效期屆滿未重新申請計畫，致資格效期

終止時，其評比效期併同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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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訓練計畫主要訓練診所評比 

【加分項目：學術期刊研究論文發表】申請表 

 

一、 申請機構基本資料 

機 構 名 稱 ：  

醫事機構代碼 ：  

申請認定篇數 ：  

 

二、 期刊相關資料 

期 刊 類 型 
□教學醫院評鑑學術期刊認定標準所認列 

□四校五系建議之中醫藥期刊（不含中國大陸） 

發 表 種 類 

□原著論文（original article） 

□綜述（review） 

□案例報告（case report） 

期刊中文名稱  

期刊英文名稱  

發 表 日 期  

第 一 作 者 
姓名： 

發表作者身份：□中醫師 □醫事人員 □代訓學員 

共 同 作 者 

姓名： 

職稱： 

服務單位： 

聯 絡 通 訊 

□通訊聯絡人同第一作者 

姓名： 

職稱： 

聯繫電話： 

E-mail： 

（申請認定之篇數一篇以上者，請自行增列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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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訓練計畫主要訓練診所評比 

【加分項目：配合政府政策】申請表 

一、 申請機構基本資料 

機 構 名 稱 ：  

醫事機構代碼 ：  

二、 配合政府相關政策 

□參與衛生福利部推廣計畫 

計畫名稱 ：  

申請日期 ：  年  月  日  

通過日期 ：  年  月  日  

執行期間 ：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內容概述 ：  

內容說明 
（請簡要敘明計畫宗旨、參與或辦理形式、內容摘要等） 

佐證資料 
（填列檢附文件名

稱） 

 1. 

2. 

3. 

（若參與兩項以上計畫，請自行增列） 

□配合縣市政府衛生政策 

□居家與長期照顧 □醫療品質 □用藥安全 

活動/會議名稱 ：  

執行期間 ：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內容概述 ：  

內容說明 
（請簡要敘明計畫宗旨、參與或辦理形式、內容摘要等） 

佐證資料 
（填列檢附文件名

稱） 

 1. 

2. 

3. 

（若參與兩項以上計畫，請自行增列） 

□經衛生福利部遴選為中藥實習合格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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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附件 

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訓練主要訓練診所評比辦法 

學術期刊研究論文發表認定範圍建議清單（四校五系推薦） 

 

序號 刊名 出版單位 

1 發表於 SCI、SSCI、ASCI、TSCI等期刊 略 

2 
生醫科學雜誌(Journal of Biomedical 

Science, JBS) 
科技部 

3 中西整合醫學雜誌 台灣中西整合醫學會 

4 台灣中醫醫學雜誌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5 中台灣醫學科學雜誌 中國醫藥大學 

6 中醫內科醫學雜誌 中華民國中醫內科醫學會 

7 中醫婦科醫學雜誌 中華民國中醫婦科醫學會 

8 中醫兒科醫學雜誌 中華民國中醫兒科醫學會 

9 台灣中醫兒童暨青少年科醫學會雜誌 台灣中醫兒童暨青少年科醫學會 

10 中華針灸醫學會雜誌 中華針灸醫學會 

11 中醫骨傷科醫學雜誌 中華民國中醫傷科醫學會 

12 古今論衡雜誌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3 台灣中醫家庭醫學雜誌 台灣中醫家庭醫學醫學會 

14 Asian Journal of Health Sciences (AJHS) BioMed Press 

15 其他：評審委員認可之學術著作 

 


